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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近年來承保金

額萎縮，農漁會撥捐比率偏低，且累計待追

償金額龐大，亟待加強監理。 

貳、調查意見 

據審計部民國(下同)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下稱農信保)近年來

承保金額萎縮，農漁會撥捐比率偏低，且累計待追償金

額龐大，亟待加強監理等情。案經本院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下稱農委會)對於農信保之監督機制、執行情形及

農信保業務辦理情形等三大面向，函請該會檢附卷證資

料詳實說明，嗣約詢該會農業金融局(下稱農金局)及農

信保相關主管人員，業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

次： 

一、為協助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漁民增強授信能力，獲得農

業經營所需資金，政府依據農業發展條例建立農業信

用保證機制，然主管機關
1
未能依現況檢討修訂實施方

案或為其他法制作業，以健全該制度之發展，且未經

行政院同意，逕行調整各單位捐助農信保之比例，未

符臺灣地區農業信用保證制度實施方案之規定，均核

有未妥。 

(一)按 72 年 8 月 1 日總統公布修正之「農業發展條例」

，新增第 42 條規定：「為協助農民取得農業經營所

需資金，政府應建立農業信用保證制度，並予獎勵

或補助」，是以，政府應建立農業信用保證制度以

                                      
1農信保於 73 年 3 月 1 日正式開辦，以財政部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93 年 7 月 1 日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農信保自財政部移歸金管會主管。95 年 1 月 1 日起因農業金融一元

化體制已建立，基於輔導農業發展，該基金改隸農委會主管。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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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農業經濟。 

(二)查農業生產易受天候、疫病及市場價格波動等影響

，致農業收入不穩定，復因農地處分不易等因素，

因此農漁民經濟相對弱勢，不易自金融機構取得資

金，為協助農漁民取得農業經營所需資金，中央銀

行農業金融策劃委員會於 70年 12 月第 34 次會議決

議成立小組研究實施農業信用保證制度之可行性，

財政部等相關單位依該決議成立小組研究認為實施

此項保證制度，具有金融、經濟及社會政策等多方

面之功能，將有助於政策目標之達成，允宜積極策

劃推行，成立農信保。行政院於 72 年 3 月 7 日以院

臺 72 財字第 4139 號函核定「臺灣地區農業信用保

證制度實施方案」，由政府機關、農業行庫及農漁

會共同捐助基金，成立農信保，並以財政部為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另政府為建立農業信用保證制度，

於 72 年 8 月 1 日修正「農業發展條例」，新增第

42 條，明定政府應建立農業信用保證制度，並予獎

勵或補助。政府既於「農業發展條例」中增訂政府

應建立農業信用保證制度之法源依據，且農信保亦

於 72 年 9 月 27 日由政府、農業行庫及農漁會共同

捐助新臺幣(下同)3 億元成立，然主管機關並未於

修正「農業發展條例」增訂政府應建立農業信用保

證制度後，重新檢討 72 年 3 月 7 日即已核定之農信

保制度實施方案，以使該基金能及時因應日後規模

擴大及業務拓展等需，且長達 30 餘年，未能依現況

重新檢討修正實施方案或另訂施行準則，致該基雖

由政府掌控
2
，然 100 年度後保證規模逐年下滑，該

會未能依現況檢討修正實施方案或為其他法制作業

                                      
2
 13 席董事，中央政府派 8 席、土地銀行、合作金庫、農業金庫、農會、漁會各派 1 席，監

事 3 席均為中央政府派任。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4277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4277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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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化該基金之發展，影響該基金協助農漁民取

得營運資金之政策目標，核有未妥。 

(三)依據「臺灣地區農業信用保證制度實施方案」參、

實施步驟、二、各捐助單位按照下列原則比例分攤

之：(一)政府機關捐助 60%，由中央政府捐助 40%

，臺灣省政府 10%，臺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各 5%

、(二)農業行庫捐助 30%、(三)農漁會捐助 10%。然

農信保於 91 年 4 月 3 日以企字第 1538 號，函報當

時主管機關財政部因臺北市及高雄市財務拮据，農

漁會獲利與規模均不及銀行，歷次捐助情形均未盡

理想，擬將各單位捐助比例予以調整，復經該部於

92 年 2 月 26 日以臺財融(三)字第 0928010252 號函

，核定各單位捐助該基金之比例為中央政府 65%、

簽約銀行 30%、簽約農漁會信用部 5%，雖臺灣地區

農業信用保證制度實施方案於實施步驟三，提及農

信保基金運用管理、保證總額度等事項由基金董事

會議訂報請財政部核定實施，惟並未就各單位後續

捐助比例授權主管機關核定，且依據前開方案實施

步驟、四、該方案報奉行政院核定後實施，該等方

案既報請行政院核定，其相關捐助比例之調整並未

授權主管機關核定。主管機關未經行政院同意，逕

行核定各單位捐助比例之調整，核有未當。 

(四)綜上，為協助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漁民增強授信能力

，獲得農業經營所需資金，政府依據農業發展條例

建立農業信用保證機制，然主管機關未能依現況檢

討修訂實施方案或為其他法制作業，以健全該制度

之發展，且未經行政院同意，逕行調整各單位捐助

農信保之比例，未符臺灣地區農業信用保證制度實

施方案之規定，均核有未妥。 

二、農委會明知農信保之保證能量以淨值之 20 倍為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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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淨值主要來源為各單位捐助，且依該基金現行業務

狀況，潛藏提高淨值之壓力，然該會未能提出有效方

案，以使相關單位依主管機關核定捐助比例捐贈農信

保，農委會允應確實檢討及修訂相關規範，以強化該

基金之體質。 

(一)按「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資金運用管理辦法

」第 4 條規定：「本基金信用保證總額度以基金淨

值二十倍為限」，是以，農信保辦理農業保證總額

，受限於該基金淨值之 20 倍。 

(二)農信保設立之宗旨主要為協助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漁

民增強授信能力，獲得農業經營所需資金，以改善

農漁業經營，並促使農業金融機構積極推展農業貸

款業務，以發揮其融資功能，然該基金辦理農業保

證額度，受限於淨值 20 倍，雖該基金至 103 年底止

累計獲得捐助金額為 98.08 億元，惟 103 年底該基

金淨值僅為 51.32 億元，累計餘絀達 46.84 億元，

雖該會稱係為適當表達保證風險承擔程度，參考財

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機制，修正保證責任

準備數計提公式，於 90 年至 94 年分 5 年帄均攤提

，提存保證責任準備數大幅增加所致，然顯示長期

而言該基金保證所頇賠付金額大於手續費收入等，

因此各單位之捐助係增加其保證能量之主要因素，

而依據 92 年 2 月 26 日主管機關核定捐助該基金之

比例，中央政府為 65%、簽約銀行 30%、簽約農漁會

信用部 5%。又依據 103 年農信保送保情形，農漁會

送保案件數達 29,789 件(占總送保件數 30,246 之

98.49%)，送保金額 114.37 億元 (占總送保金額

128.34 億元之 89.11%)，顯示農漁會信用部送保為

該基金主要案件來源，然其單位捐助比例僅為總捐

助款項之 5%，另同期各簽約銀行送保件數合計為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70030003500-0770415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70030003500-0770415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070030003500-0770415&ShowType=Ref&FLNO=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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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件，僅占該基金當年度總送保件數 1.51%，其中

僅 8 家有送保案件，其餘近 50%之簽約銀行，並未

有送保案件，惟該等金融機構頇負擔捐助比例高達

30%，依目前簽約銀行送保情形，日後若該基金因需

提高保證能量需要，依前開比例要由各簽約銀行捐

助時，恐將產生困難。政府建立農業信用保證制度

，本為發展農業，然主管機關於建立該等機制後，

未能順應時勢，訂定維持該基金運作可長可久之機

制，使該基金潛藏日後發展之限制，主管機關允應

妥適檢討，以協助該基金發展。 

(三)歷年主管機關陸續核定各單位應增加捐助農信保款

項共計 110.85 億元，然截至 103 年底止，農信保獲

得之捐助款項僅 98.08 億元，未能符合主管機關核

定金額，農委會除未能積極督促農信保辦理催捐外(

詳調查意見三)，該會亦稱依據該基金之設立依據、

農業發展條例、該基金捐助章程等相關規定，均未

明定各單位對該基金有捐助之義務及未達比例之處

理方式，且依民法之規定，財團法人之財產來自於

捐助，而捐助人的捐助行為係為公益與非營利之目

的，具備無償性質之單方法律行為，並無對價或利

己之性質，故認尚不宜以行政處分或罰鍰方式強制

捐助人捐助，對於未捐足之款項，宜由農信保邀集

農漁會共同研商解決。惟建立農業保證機制本為政

府之政策，政府既設立農信保以達成政策任務，且

又實際掌控該基金之運作，為有效推行政策，本應

有義務及責任強化該基金之體質，因此既核定各單

位應捐助之款項及比例，即應訂定有效措施以使各

單位能依據財政部函示
3
所核定之捐助比例捐助款

                                      
3
 財政部 92 年 2 月 26 日以臺財融 (三 )字第 092801025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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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予該基金，而非任憑捐助人自行決定是否捐助，

並使該基金無相關法規可為遵循辦理催捐，且參酌

同類型之基金(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於

面對類似情形時，其訂有「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簽約金融機構續捐作業要點」，該要點規定：「……

個別金融機構捐助前一年度虧損或其他原因致當年

度不克捐款者，於報經經濟部同意後，最長得遞延

於二年內捐助，並自原應撥款捐助之日起，至實際

撥款日期止，按該金融機構一年期定存利率加計利

息捐助之」、「金融機構應於捐款年度之年底前完

成捐助。未能於捐助期限內撥款捐助者，按該金融

機構一年期定存利率，加計自原應撥款捐助之日起

至實際撥款日期止之利息。金融機構未依前述規定

完成捐助者，信保基金得降低對其保證成數、額度

、暫停其授權送保及承作部份保證項目」等財團法

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於主管機關核定應捐助金

額而捐助者遲捐或未捐時之處理方式；農委會竟稱

由農信保自行邀集農漁會共同研商解決方式處理，

甚或稱農信保與農漁會信用部同為農業金融體系之

單位，相互合作以提供農漁民完整之融資服務，倘

訂定懲罰辦法，恐造成農漁會降低送保意願，大幅

影響農漁民融資取得及農漁業發展。農委會未能肩

負應有之政策責任，訂定相關規範，協助農信保達

成政府賦予之任務，而推諉不宜訂定罰則，致該基

金無有效措施辦理催捐，該會允應確實檢討，並研

議訂定相關規範。 

(四)綜上，農委會明知農信保之保證能量以淨值之 20 倍

為限，亦知淨值主要來源為各單位捐助，且依該基

金現行業務狀況，潛藏提高淨值之壓力，然該會未

能提出有效方案，以使相關單位依主管機關核定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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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比例捐贈農信保，農委會允應確實檢討及修訂相

關規範，以強化該基金之體質。 

三、農委會身為主管機關本應確實執行政府政策，然該會

未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比率捐助農信保，復未能督促及

協助農信保辦理催捐作業，且實地查核亦成效不彰，

均有未妥。 

(一)查 72 年 9 月 27 日政府、農業行庫及農漁會共同捐

助 3 億元，成立農信保，並於 73 年 3 月 1 日正式開

辦。該基金成立後為應業務需要，主管機關陸續核

定各單位應增加捐助金額共計 110.85 億元，分述如

下：  

１、72 年 9 月 27 日政府、農業行庫、及農漁會共同

捐助 3 億元
4
設立農信保。嗣後因業務需要，主管

機關陸續核定各單位增加捐助金額，累計 72 年

至 86 年共核定各單位捐助金額為 24 億元。 

２、87 年至 89 年期間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國內經

濟景氣欠佳，另農業因受豬隻口蹄疫、921 地震

及颱風等因素影響，借戶還款能力降低，造成農

信保代償金額增加，保證責任準備減少
5
，且該基

金自 90 年起每年依提存保證責任準備公式增提

保證責任準備，因而產生鉅額短絀。至 92 年時，

該基金逾放比高達 34.6%，且基金淨值為-6 億

元，為應業務需要，由當時之主管機關財政部於

92年 2月 26日以臺財融(三)字第 0928010252號

函核定各單位增加捐助該基金 83.2 億元，並調

                                      
4
 各機關捐助比例：政府機關捐助 60%(1.8 億元 )，農業行庫捐助 30%(0.9 億元 )，農漁會捐助

10%，0.3 億元。政府機關部分，中央政府捐助 40%，臺灣省政府 10%，臺北市政府及高雄市

政府各 5%。  
5
 因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國內經濟景氣欠佳，另農業因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豬隻口蹄疫、921 地震、颱風、豪雨等多重因素影響，衝擊農漁民收益，影響其還款能力所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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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捐助比例為：政府 65%(54.08 億元)、簽約銀

行 30%(24.96 億元)及簽約農漁會 5%(4.16 億

元)。 

３、為因應 98 年莫拉克風災，政府編列特別預算分 3

年捐助，合計捐助 3.65 億元。 

(二)次查截至 103 年底止，農信保合計獲捐助總額為

98.08 億元，捐助情形如下： 

１、已捐足者： 

(１)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農業金庫)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作

金庫)等簽約銀行共捐助 34.74億元(已按核定

金額捐足 32.16 億元，且再捐助 2.58 億元)。 

(２)臺北市政府捐助 1.2 億元。 

２、中央政府、高雄市政府、各簽約農漁會均尚有核

定應捐助款項未捐足，如下： 

(１)中央政府(含臺灣省政府)合計歷次核定應捐

金額為 69.73 億元，已捐 60.40 億元，尚有應

捐助款項 9.33 億元未捐足。 

(２)高雄市政府合計歷次核定應捐金額為 1.2億元

，已捐 0.40 億元，尚有應捐助款項 0.8 億元

未捐足。 

(３)農漁會合計歷次核定應捐金額為 6.56 億元，

已捐 1.34 億元，有未捐足金額 5.22 億元。 

３、截至 103 年底止，各單位經主管機關核定應捐助

及實際捐助農信保情形，如下表： 
單位：億元；% 

捐助單位  捐助金額  比率% 核定應捐助金額  

中央政府（含前臺灣省政府）      60.40 61.58% 69.73 

臺北市政府    1.20 1.22% 1.2 

高雄市政府  0.40 0.4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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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單位  捐助金額  比率% 核定應捐助金額  

各簽約農漁會  1.34 1.37% 6.56 

農業金庫  0.30 0.31% 32.16 

 

 
臺灣銀行  0.10 0.10% 

土地銀行  11.23 11.45% 

合作金庫  20.93 21.34% 

華南商業銀行  0.30 0.31% 

彰化商業銀行  0.05 0.05% 

第一商業銀行  0.30 0.3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0.30 0.31% 

慶豐商業銀行  0.30 0.31% 

京城商業銀行  0.30 0.31% 

永豐商業銀行  0.30 0.31%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0.30 0.3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3 0.03% 

農業金庫及簽約銀行部分小計   34.74 35.45% 32.16 

合    計  98.08 100.00% 110.85 

資料來源：整理自農信保 102 年年報及農委會提供資料 

(三)惟政府應捐助農信保之比例高達 65%，為該基金最主

要之捐助者，然至 103 年底止中央政府尚有 9.33 億

元未捐足，農委會雖稱係因政府財政狀況非屬良好

，預算可支應之空間有限所致，且未捐足之款項，

將依行政院核定之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分年陸續撥

捐。發展農漁業本係政府之政策，避免農漁民因擔

保條件不足，無法獲得所需資金，而為協助其取得

所需資金，爰政府應建立農業信用保證制度，亦是

72 年修訂農業發展條例第 42 條所明定，該會雖認

有財政困難等理由無法捐足款項，然農信保捐助比

例本為政府考量各種情況後所核定，即應以身作則

確實執行，未能依核定比例捐助該基金，以為表率

，並致農信保之催捐行為缺乏立場，確有未妥；另

高雄市政府亦有 0.8 億元長期未能捐足，該會允應

妥適處理。 

(四)再查自 75 年主管機關核定農漁會應捐助農信保 0.3

億元起，農漁會即陸續遲繳或未繳，至 91 年 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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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會已累計 1.26 億元未捐足，農信保自 95 年

改隸農委會，迄 103 年底已達 9 年，其間農漁會僅

於 95 年、96 年捐助 0.0121 億元及 0.0001 億元，

97 年後即未再捐助，至 103 年底已達 5.22 億元未

捐足，然依據「政府捐助之農業財團法人行政監督

要點」第 5 點規定，農業財團法人每三年至少受實

地查核一次，並將實地查核結果納入行政監督報告

。農委會雖稱於 99 年 7 月 15 日、100 年 10 月 18

日及 102 年 11 月 19 日對農信保辦理實地查核，其

中 99 年及 100 年之查核皆無改正事項，102 年之查

核意見主要為員工經營績效獎金應配合立法院決議

修正及請其配合訂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審查農業

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辦理捐助章程之修

正。該會雖依前開要點辦理實地查核，本應知悉該

基金累計餘絀約 50 億元，淨值介於 38 億元至 48 億

元間，且該等期間提升淨值主要原因係接受政府之

捐助款項，顯見該基金接受捐助款項對保證能量影

響極大，然該會雖依規定辦理實地查核，然並未能

對該基金受捐助款項不足有礙該基金設立宗旨，表

示意見，使該基金陷入潛在發展危機，查核成效不

彰。 

(五)另，該會函復本院時稱近年來農漁會因 87 年至 89

年期間受景氣及天然災害影響，信用部逾放比率攀

升，財務狀況惡化，並配合 94 年成立農業金庫及 2

次增資（共出資 175.6 億元），及增提備抵呆帳及

補足應提撥之退休準備金等因素，獲利能力薄弱，

無力捐助，惟農漁會損益逐年上升，103 年逾放比

率亦僅 0.66%，財務狀況明顯轉佳，尚非該會所稱

財務狀況惡化，且農漁會尚有能力參與農業金庫

175.6 億元之增資，亦非該會所稱無力捐助 5.22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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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該會未能督促並協助農信保催捐款項，遲至審

計部於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提出意見

後，始於 103 年 5 月 23 日函請農信保向簽約農漁會

辦理催捐，而該基金於同年 7 月 25 日函文上級輔導

機構中華民國農會及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2 家機構，

請其協助洽請尚未捐足農信保款項之各簽約農漁會

辦理續予撥捐事宜，始有相關催捐行為，該會長期

未能督促及協助農信保辦理催捐，顯有未妥；又農

信保於 94 年 8 月 17 日函該會，建請同意暫緩辦理

催捐，並就未依規定捐助該基金之農會對其考核扣

分，影響該等農會考核績效甚鉅，建議修正農會考

核辦法，該會雖稱 94 年間農信保仍由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99 年 2 月 3 日更名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主管，該會於 94 年 8 月 26 日僅就農漁

會主管機關立場函復農信保，已錄案參考，惟該會

本已知悉該基金將於 95 年 1 月 1 日改隸該會，且亦

知農漁會未依主管機關核定比例捐助農信保，該基

金提出暫緩催捐之建議，該會未能於後續積極處理

，並於日後督促農信保辦理催捐，竟推諉稱該會非

該基金主管機關，核有未妥，又於 95 年 5 月 16 日

修法刪除對未捐助該基金者扣分之規定，亦未提出

其他催捐配套措施，強化農漁會未依主管機關核定

比例捐助者之正當性，亦有未妥。 

(六)綜上，農委會身為主管機關本應確實執行政府政策

，然該會未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比率捐助農信保，復

未能督促及協助農信保辦理催捐作業，且實地查核

亦成效不彰，均有未妥。 

四、農信保辦理保證業務，除過度集中於農漁會信用部之放

款外，亦集中於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農委會允應檢

討並輔導該基金拓展非農漁會之農業放款並分散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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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以使該基金能充分發揮彌補農漁民擔保不足之

功能，達成政府設置基金之目的。 

(一)查就農信保之送保機構分析： 

１、農信保承保對象不限於農業金融機構所承作之

農業放款，一般銀行之農業放款，如有擔保能力

不足者，亦可送該基金保證，「財團法人農業信

用保證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並規定，其承保案件

以農業相關用途為限。該基金送保機構分析: 
    單位：件；億元 

年度  
農漁會 農業金庫 一般銀行 合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102 31,926  127.52  29 5.85 384 16.99 32,339 150.36 

103 29,789 132.42 36 7.16 421 17.27 30,246 156.85 
資料來源：農委會提供 
２、累計至 103 年底為止，農信保保證件數以農漁會

送保件數 422,374 件最高，約占總保證件數

523,332 之 80.71%。另 103 年度農漁會送保件數

29,789 件，約占總保證件數 30,246 之 98.49%，

其他金融機構合計僅為 1.51%，詳如下表：  
  單位：億元 

項目 
103 年度 總累計 

保證件數 融資金額 保證金額 保證件數 融資金額      保證金額      餘額件數 保證餘額 

金融機構合計 30,246 156.85 128.34 523,332 3,949.51  3,194.98  143,714 417.26  

農會 23,760 94.62 82.08 352,129 1,573.67  1,354.86  116,096 282.61  

漁會 6,029 37.80 32.29 70,245 364.58  314.66  24,973 85.72  

農業金庫 36 7.16 3.69 338 69.91  47.12  197 27.89  

臺灣銀行 3 0.61 0.37 230 7.22  4.13  22 0.48  

土地銀行 19 0.66 0.39 26,636 425.30  330.43  679 4.85  

合作金庫 307 10.46 6.28 58,616 1,362.13  1,047.99  1,306 12.28  

華南商業銀行 10 0.13 0.08 6,079 46.72  32.77  81 0.33  

彰化商業銀行 0 0 0 172 1.20  0.89  13 0.15  

第一商業銀行 61 3.46 2.00 1,262 35.98  19.94  120 1.58  

臺灣中小企銀 18 1.87 1.10 737 9.46  5.47  48 0.70  

慶豐商業銀行 0 0 0 2,400 11.83  8.84  0 0.00  

遠東商業銀行 0 0 0 724 3.26  2.50  51 0.05  

元大商業銀行 0 0 0 789 3.47  2.64  39 0.06  

京城商業銀行 0 0 0 2,021 18.49  12.20  30 0.03  

永豐商業銀行 0 0 0 10 0.15  0.09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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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3 年度 總累計 

保證件數 融資金額 保證金額 保證件數 融資金額      保證金額      餘額件數 保證餘額 

臺灣新光銀行 3 0.08 0.06 940 16.00  10.34  55 0.44  

國泰世華銀行 0 0 0 4 0.14  0.12  4 0.09  
註：1.「總累計」係指自農信保正式開辦 (73 年 3 月 )起至當年編報月份止之累計案件資料。 

2.保證用途別自 80 年 1 月 1 日始區分，累計數自該日期起算。 
資料來源：農信保業務統計 http://www.acgf.org.tw/Download_A4_4.aspx?large_class_id=10 

農信保 95 年改隸農委會時，其承保非農業金融

機構送保比率 53.52%，高於農業金融機構送保比率

46.48%，然近 5 年農漁會送保案件已占農信保保證

案件之 90%左右，該會稱農信保承保能量有限，為

免排擠農業金融機構之承保案件，爰自 99 年起該會

督促該基金以農業金融機構送保占全體送保機構比

重至少 70%為營運目標，惟發展農業並非僅限於農

業金融機構，若該會對農信保擔保能量有所疑義，

本應優先考量提升該基金之擔保能力，使農漁民於

經營農業時得以取得資金，達成發展農業之政策目

標。且依本院調閱土地銀行及合作金庫相關資料，

發現該等行庫農業放款各約 240 億元左右，惟土地

銀行 103 年送保餘額僅剩 0.0025 億元，合作金庫亦

僅剩 12.28 億元(約為 98 年三成)。顯見，非農業金

融機構，亦承作相當之農業放款，該會雖於本院約

詢時稱：「土銀與合庫提供的數據應該不是很精確，

因為農業放款沒有定義」。然前開行庫原本即屬供應

農業信用之專業銀行，承作農業放款有相關經驗與

能力，該會以農業放款沒有定義，認定該等數據有

所疑義，該會既為農業金融主管機關，除應督促農

信保強化辦理非農業金融機構之送保情形外，另該

會為發展農業協助農民取得農業經營所需資金，允

應研議是否對農業放款予以定義，以使農信保知悉

業務推展之重點及方向，並可將其有限資源作有效

之分配；另該會亦應研議提升非屬農業金融機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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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農業貸款之意願，以使農漁民辦理貸款時，有

多樣化之選擇，並爭取最大之權益。 

(二)再查，就農信保辦理農業保證情形分析： 

１、近 5 年保證件數由 98 年之 52,191 件，逐年下滑

至 103 年之 30,246 件，下滑比率達 42.05%。農

信保近 5 年保證金額由 98 年之 202.47 億元，逐

年下滑至 103 年之 128.34 億元，下滑比率達

36.61%，如下表： 
單位：件、億元、% 

年度 保證件數 保證金額 保證貸款金額 保證成數 累計保證餘額 

98 52,191 202.47 240.18 84.30 459.31 

99 43,171 189.58 225.35 84.13 498.08 

100 39,932 190.42 228.81 83.22 523.48 

101 36,007 150.50 182.14 82.63 496.20 

102 32,339 123.28 150.36 81.99 446.36 

103 30,246 128.34 156.85 81.82 417.26 
資料來源：農委會提供 
２、保證項目分析： 

(１)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下稱政策性農貸)如下

表，103 年度承作保證貸款金額 121.95 億元，

較 102 年度之 120.19 億元，增加 1.76 億元或

1.47%。 

(２)一般農貸 103 年度承作保證貸款金額 34.90 億

元，較上年度之 30.17 億元，增加 4.72 億元

或 15.66%。 
          單位：億元：% 

年度 
政策性農貸 農信保保證

貸款金額 
政策性農貸送保占農
信保保證金額比率 貸放金額 送保金額 送保率 

98 396.79 200.32 50.49 240.18 83.40% 

99 396.71 190.80 48.10 225.35 84.67% 

100 382.13 194.31 50.85 228.81 84.92% 

101 282.77 149.99 53.04 182.14 82.35% 

102 208.44 120.19 57.66 150.36 79.93% 

103 203.97 121.95 59.79% 156.85 77.75% 
資料來源：農委會提供 

農信保主要辦理保證之放款項目為政策性農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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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占總保證金額之八成，農委會稱農信保承保量

逐年減少之主要原因，係因政策性農貸自 98 年起每

年貸放金額由 396.79 億元逐年減少至 103 年之

203.97 億元所致，然 98 年起農漁會放款總額約為

7,217 億元，至 103 年已上升至 9,544 億元，該等

放款多屬農漁業發展或農漁民所需資金放款，政策

性農貸之餘額僅占其中 16.06%至 9.06%間，該基金

八成之保證金額集中於未達二成之放款項目，雖政

策性農貸為政府推展農業計畫所獎勵之農業放款，

該基金本應積極協助辦理，然其餘八成超過 9,000

億元具有農業性質之放款，送保比率極低，該會雖

稱一般放款中較少屬擔保不足且又符合農信保送保

資格者，然該會允應協助該基金確實分析該等放款

結構等情形，以協助該基金推展非政策性農貸業務

。且政策性農貸(以農民經營改善貸款為例)貸款補

貼基準為 4.47%，其中農民繳納 1.5%，政府補貼

2.97%，該等利率遠高於中央銀行統計 102 年農漁會

信用部放款加權帄均利率 2.37%，雖該會稱農漁民

不易自金融機構取得資金，惟該基金保證之政策性

農貸，農漁會已因該基金保證降低放款風險，又得

以較低利率爭取客戶，政府資源有過度集中之疑慮

，農委會允應確實檢討並輔導該基金業務分散，以

使該基金能充分發揮彌補農漁民擔保能力不足之功

能，達成政府設置基金之目的。 

(三)綜上，農信保辦理保證業務，除過度集中於農漁會

信用部之放款外，亦集中於政策性農貸，農委會允

應檢討並輔導該基金拓展非農漁會之農業放款並分

散放款項目，以使該基金能充分發揮彌補農漁民擔

保能力不足之功能，達成政府設置基金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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